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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科能腾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整改完成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一、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

1、对北京金赋科技有限公司的担保 

2025 年 1 月 21 日，福建省中通通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福建中通）与北京

金赋科技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北京金赋)签订《商务规范书》，约定北京金赋向福

建中通采购 2024 年运维监控及信息安全平台建设项目(标包一)，合同总金额为

6,006,000 元。《商务规范书》第一部分合同协议书第四条第 2 款约定：合同正式

签订后 30 日内，北京金赋应支付合同总价的 10%，到货验收合格后 3 个月内，

北京金赋应支付合同总价剩余的 90%。福建中通所提供的货物于 2025 年 4 月验

收通过。北京金赋于 2025 年 3 月 27 日支付了 10%的合同款项（即 600,600.00

元），剩余 90%的合同款项（即 5,405,400.00 元）未能如期支付。 

由于公司与北京金赋有业务合作，2025 年 7 月，公司与北京金赋、福建中

通签署了《不可撤销担保函》，约定科能腾达为北京金赋履行上述 2024 年运维

监控及信息安全平台建设项目（标包一）项下债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

证。担保范围为北京金赋在 2024 年运维监控及信息安全平台建设项目（标包一）

项目中应向福建中通支付的全部款项（包括本金、利息、违约金、实现债权的

费用等）。 

另外，联强国际贸易（中国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联强国际）与北京金赋

签订了合同总金额为 52,758,700.00 元，项目名称为“智慧农业信息系统开发及

数据中心扩容建设项目”的《销售合同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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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公司与联强国际有其他业务合作，2025 年 4 月 11 日，公司与联强国际

签订了《协议书》，该协议约定，公司确认已向联强国际交付 3 张合计金额为

52,758,700.00 元的商业承兑汇票作为质押，用于担保北京金赋向联强国际履行

《销售合同》项下付款义务。其中一张 5,000,000 元商业承兑汇票联强国际已承

兑，另两张金额分别为 20,000,000.00 元和 27,758,700.00 元的商业承兑汇票暂未

承兑。后公司将前述两张商业承兑汇票取回，开具两张支票作为替换，其中一

张支票金额为 20,000,000.00 元，一张支票金额为 17,758,700.00 元，两张支票合

计金额为 37,758,700.00 元，并约定若支票被退票，公司同意就支票未兑付款项

向联强国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 

2、对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空港科技有限公司的担保 

2024 年 6 月，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空港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禄口机场）

与上海华讯网络系统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上海华讯）签订《信息安全设备第一

批集中采购项目》合同，向上海华讯采购网络设备，金额 53,461,500 元，禄口

机场应于到货验收后 7 个月内支付全部货款。上海华讯已依约履行合同，禄口

机场已于 2024 年 6 月 24 日验收，但未支付任何货款。  

由于公司与上海华讯有其他业务合作，2025 年 5 月，公司与上海华讯签订

《采购补充协议》，自愿对禄口机场上述合同的全部付款（包括本金、违约金、

实现债权的费用）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同时，冀腾向上海华讯出具《担保

书》，自愿对禄口机场上述合同的全部付款（包括但不限于本金、违约金、逾期

付款损失、实现债权的费用等）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 

另外，2023 年 6 月 30 日，四川长虹佳华信息产品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

长虹公司）与禄口机场于签订了采购合同，禄口机场拟向长虹公司购买软件系

统及电子产品应用于机场航班信息保障平台，金额合计 31,644,900.00 元。合同

签订后，长虹公司依约履行了合同项下的交货义务，但禄口机场仅支付货款

9,493,470.00 元，尚欠货款 22,151,430.00 元货款未支付。据此，长虹公司向法院

提起了诉讼，要求禄口机场向其支付货款及违约金等费用。 

由于最终用户禄口机场提出退货的业务原因（尚未实际退货），2026 年 2 月，

公司向长虹公司出具不可撤销的《承诺函》，承诺若在 2026 年 2 月 28 日（含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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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）前，长虹公司未能通过法院执行、双方和解、禄口机场主动清偿等任何方

式足额收回，即触发《承诺函》约定的代偿义务，自代偿条件触发之日起 3 个

工作日内，公司将无条件、无抗辩地代替禄口机场向长虹公司支付全部欠款

22,151,430.00 元。 

3、对中商天基实业有限公司的担保 

2023 年 11 月，中商天基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商天基公司）与中图科

信数智技术（北京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图科信公司）签订编号为《综合信

息管理平台设备采购项目采购及服务合同》（下称采购合同）。采购合同约定中

商天基公司采购总金额为 38,688,090 元（含税）。中商天基公司于 2024 年 3 月

25 日出具验收报告确认验收通过。2024 年 12 月 26 日，中商天基公司向中图科

信出具《承诺函》，确认截至当日尚有 32,688,090.00 元未付，并承诺于 2025 年

1 月 10 日付清，如逾期则承担日千分之一标准的逾期付款违约金。 

由于公司与中图科信公司有其他业务合作，2024 年 12 月 26 日，公司与中

图科信公司签订《担保函》，如中商天基公司未能于 2025 年 1 月 10 日付清全部

款项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责任支付剩余款项，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、利息、

违约金等。 

二、整改情况 

2026年4月30日和2026年5月20日，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

会议和2025年年度股东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追认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

对上述违规提供担保情况进行了追认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30日和

2026年5月21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

（www.neeq.com.cn）上披露的《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26-032）《关于追认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6-

040）《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6-049）。 

经自查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除上述违规对外担保外，公司及子公司不存

在其他违规对外担保事项。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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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对外担保原因均为公司与债权人或债务人存在业务往来，具有较好的

合作基础，以及为了维护公司与客户、供应商的关系。但因债务人未按照合同

约定向债权人支付合同款项，上述对外担保事项均已涉及诉讼，其中对北京金

赋科技有限公司的担保公司已被纳入执行人。本次诉讼及纳入执行人对公司经

营所需营运资金产生一定的影响，公司将积极妥善处理本次诉讼，依法维护身

合法权益。 

四、后续规范 

经主办券商提醒，公司已认识到上述对外担保事项构成违规对外担保，公

司已完成上述违规对外担保事项的整改工作，后续将加强对外担保事项的审议

决策和信息披露管理，严格按照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

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及时履行审议程序，并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

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》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北京科能腾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6 年 5 月 21 日 


